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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衛福部所屬醫院 102 年度醫療專業人員（醫師、護理人員及其他醫事人員）合計 9,189 人，

占員工 1 萬 3,474 人之 68.20%，103 年度醫療專業人員占比降為 67.25%。至 102 年度及 103

年度退輔會所屬榮民醫院醫療專業人員占比分別為 78.15%及 79.20%，教育部所轄教學醫院

分別為 70.67%及 71.36%，國防部所屬軍醫院分別為 74.85%及 75.27%。衛福部所屬醫院醫

療專業人員占員工比率，連續 2 年均居中央公立醫院之末。 

三、衛福部所屬醫院 104 年度 8 月底醫療專業人員占比僅 66.35%，低於 102 年度及 103 年度之

68.20%及 67.25%，且與其他公立醫院醫療專業人員占比皆呈現增加之情況，大相逕庭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部分衛福部所屬醫院雖具備中度急救

能力，惟醫師缺額率超過 20%，恐不利執行緊急醫療任務而

須轉送醫學中心，進而加劇醫學中心急診負擔，建請行政院

責成所屬予以改善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衛福部於 104 年度及 105 年度持續辦理「提升急診暨轉診品質計畫」，期落實醫院緊急醫

療能力分級制度。依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38 條授權訂定之「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標準」第

2 條規定，醫院之緊急醫療處理能力，依其提供之緊急醫療種類、人力設施、作業量能區分

為重度級、中度級及一般級。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之醫師人力配置須符合「104 年度醫院緊

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基準及評分說明」有關 24 小時應有 1 名專科醫師值班，且不得連續值

班逾 12 小時之規定。 

二、104 年度全國 193 家急救責任醫院（重度 34 家、中度 82 家、一般 77 家）中，衛福部所屬

醫院有 12 家具備中度級急救能力，占全國中度急救醫院之 14.63%，有 8 家屬於一般級，占

一般急救能力醫院之 10.39%。 

三、衛福部有 12 家醫院具備中度急救能力（桃園醫院、苗栗醫院、豐原醫院、臺中醫院、南投

醫院、彰化醫院、嘉義醫院、臺南醫院、旗山醫院、屏東醫院、澎湖醫院及金門醫院），

惟其中 3 家醫院 103 年 8 月及 104 年 8 月醫師缺額比率均超過 20%，分別為嘉義醫院、屏

東醫院及澎湖醫院，醫師缺額率甚高。 

（二十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教育部統計，台灣大學低收入戶、中

低收入戶等弱勢生比率不到一%；而公立大學的弱勢生比率只

有九%，私立技專則高達廿三%，嚴重失衡。我們要提醒行政

院：國立大學不能忘了教育的目的和社會責任，教育部以及

地方教育當局也不能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行政院及其所屬

除了提供扶助與輔導，必須從改善升學制度到重建技職教育


